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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“断卡”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》中提到一种场景，即当事人
的卡如果此前被冻结过后继续出租出售的，被认定明知的可能性极大。其原文为：
“出租、出售的“两卡”因涉嫌诈骗、洗钱等违法犯罪被冻结，又帮助解冻，或者
注销旧卡、办理新卡，继续出租、出售的。”

那是不是只要被冻过卡，就一定构成帮信罪上的明知（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
）？

并非如此，该规定设定的场景颇为严格，即冻卡的原因，是涉嫌诈骗、洗钱等违法
犯罪，而现实中，相关银行冻结客户的银行卡，除了相关司法调查的原因，也有可
能是因为转账或者交易频繁、交易时间、场景等等触碰了银行内部的风控系统，因
此，具体的冻卡的原因，是要严格限定且查实为涉嫌诈骗、洗钱等违法犯罪。

其次，该规定设定的场景是针对出租、出售两卡的行为。但是对于其他行为场景，
也有参照性。

比如针对游戏点卡、虚拟货币交易收款、外贸或者商务收款，如果收到赃款，是否
适用？比如张三是某平台虚拟货币的承兑商，此前有因为个人借贷或者生意问题导
致卡内流水频繁，被银行冻结过三天后自然解冻，但后来，因为otc交易卖出虚拟
货币收到赃款问题，账户又被某地公安冻结，因为此前他的卡被某银行冻结过几天
，此时有观点认为，因为张三此前被冻过卡，因此他之后的交易收款行为就构成一
种主观明知。这种定罪观点明显存在偏颇之处，原因同上，而且，针对虚拟货币、
游戏点卡等等交易商收款的问题，有专门的规定，即两高一部2021年发布的《关于
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（二）》，其第十条明确规
定“电商平台预付卡、虚拟货币、
手机
充值卡、
游戏点卡、游戏装
备等经销商，在公安机关调查案件过
程中，被
明确告知其交易对象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，仍与其继续交易，符合刑法第二百八
十七条之二规定的，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。同时构成其他犯罪
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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